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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数字时代，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数字作品交

易市场火爆出圈。NFT数字作品的出现颠覆了传统

作品的艺术存在，不再具备物质载体，而是表现为

二进制数字编码的信息。链上NFT是一串数据，承

载着NFT数字作品，链下NFT则是对NFT数字作品

储存位置的记录，是一种信息表达，并不是对所上

传作品的复制，其中的数据也不可直接转变为像链

上NFT那样的数字作品，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冲击

着传统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原件与复制品件的

认定方式，使得任何一个NFT的复制件都可能是本

体，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件与原件无法区分。2022年

“胖虎打疫苗案”确定用户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

出售NFT数字作品的行为，属数字商品所有权转移

的行为，侵害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而非发行权，

此案判决积极探索了NFT数字作品的法律属性以及

NFT数字作品交易的行为定性，但该案一审判决一

方面认定NFT数字作品属于数字商品，另一方面又

以NFT数字作品缺乏传统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具有

的有形载体要件而否认作品的发行权，并以此排除

权利用尽规则在NFT数字作品交易中的使用，明显

有自相矛盾之嫌，为此，有必要在解析NFT数字作

品运作原理的基础上，探讨NFT的法律属性，以期

为保护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提供更为周延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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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NFT数字作品的出现颠覆了传统作品的艺术存在，不再具备物质载体，而是表现为二进制数字编码的

信息，NFT与NFT数字作品的出现，因其无形性的特点，冲击着传统的著作权法上“作品载体”以及

“作品复制件”的认定标准，影响了对NFT数字作品交易行为性质的认定。从技术设计与运行原理来看

NFT是NFT数字作品的权益凭证，NFT数字作品应属虚拟财产的范畴，其交易涉及铸造、发布、售卖等

环节，基于NFT数字作品的虚拟财产属性及NFT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对此从更利于权利保护的视角看，

NFT数字作品的交易行为应定性为发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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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FT 数字作品及交易流程

2.1  NFT 数字作品

NFT所承载的并不是作者所创作的数字作品本

身，其中所存储的数据只能是对作者所发布作品文

件的数据特征的记录，根本上说，NFT是一串数字

表达，但该数据表达只是一串信息记录，不是所呈

现的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因此该NFT中的数据并不

可像书籍那样直接表现为作品。但NFT的出现催生

了数字作品的新型交易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作

品通过区块链技术在NFT交易平台上的交易称之为

“NFT数字作品”。而上述NFT则是NFT数字作品

的权利凭证，本文即以此种“NFT数字作品”作为

研究对象，探讨该种作品交易的著作权法定性。基

于其“非同质化”的属性，NFT数字作品具有稀缺

性、独特性、不可篡改性。

2.2  NFT 数字作品的交易流程

从整个宏观的交易流程来看，NFT数字作品在

区块链上的交易主要涉及铸造和出售两大环节。

（1）NFT数字作品的铸造

铸造NFT数字作品的第一步首先要生成NFT，

NFT的生成要依靠算法将想要发布的作品转化为特

定长度的哈希值，之后通过智能合约的形式将哈希

值、发布方、时间戳等信息固定下来。可以说，

铸造就是生成NFT数字作品的过程，用户将其享有

著作权的作品根据平台指示按照要求上传至区块链

上，上传后会像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那样生成一

个与作品唯一对应的序列号，该序列号就是用户将

作品上传至区块链的凭证。用户在铸造NFT数字作

品的过程中，区块链会主动记录下上传者的加密钱

包地址，类似于网络用户的ID号，该地址直接指向

唯一特定的作品发布者。在完成上述操作后，NFT

中部署的智能合约会自动执行交易规则。NFT的这

一铸造过程就是通过区块链技术的方式生成作品所

对应的唯一权利凭证和起草用户的交易合同，而用

户通过区块链，在链上发布NFT作品的行为可以类

比为将作品置于网络环境下进行传播。

（2）NFT数字作品的出售

作品的著作权人或者经过作品著作权人授权的

自然人或者法人如果想要通过服务平台发布其NFT

数字作品，第一步需要注册平台NFT第三方交易服

务平台并通过平台指示完成登录。用户在登录NFT

交易平台之后，就生活中使用的购物平台商家版一

样在自己的账户中添加自己想要出售的作品。该过

程主要是用户将其作品储存在电脑或者U盘中，登

录平台后将存储在电脑或者U盘中的数字作品传输

到平台上，因上传作品的需要，平台一般可以支持

MP3、MP4、GIF、JPEG、WAV等多种文件格式，

但是对文件的大小有限制，用户在将作品上传至平

台后可使用预览功能查看自己上传的作品，然后根

据平台所提供的要求接着填写作品信息。第二步是

由用户自身根据自己要求设置作品的交易条件，交

易作品个数不同交易条件也不尽相同。如果是单个

作品出售，直接设置一个作品即可，如果是多个，

就需要根据其自身想要出售的作品数量对应提供的

副本数量。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虽然称之为“副

本”但此副本并非是作品的复制件，作者在出售作

品时可以单个出售也可像发送邮箱一样打包出售。

第三步是选择此次交易的智能合约。该合约并非是

双方当事人自拟的，而是由底层代码构成的可被自

动执行的程序。在选择智能合约后用户通过其账户

所绑定的数字钱包完成支付NFT“铸造”的服务费

并进行确认后NFT数字作品就铸造完成了。此时，

NFT数字作品也就具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序列号。

“通过编号可以在区块链平台上找到该NFT的合约

网络地址，打开该地址即可看到与这个NFT对应的

智能合约底层代码。”［1］并且所有关于该NFT数

字作品的发行、交易、流转信息均可在智能合约之

中查询得到。另一方面，想要购买数字作品得NFT

交易平台用户，只要通过数字钱包支付相应的作品

对价，即可触动智能合约中已嵌入的主动执行记录

NFT数字作品的新的权利人的信息的代码，以完成

对作品的全程信息记录。

2.3  NFT 数字作品的法律属性——功能等同

意义上的物

NFT 交易是否造成数字作品非交互式传播直接

关系到能否以传统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

定来规制某些用户的不当行为，同时，NFT交易对

象是否能够被认定为作品载体直接关系到能否以侵

害发行权来规制用户的不当行为，因此NFT的法律

属性是 NFT 交易行为规制路径的前置问题。理论上

对NFT数字作品的法律属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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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权说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民事主体所

享有的物权，第二款进一步解释“物权是权利人依

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基于

此，民法中关于某物能否成为物权客体的判断的核

心在于民事主体对该物能否在一定范围支配该物以

及能否排除他人的干涉。在上述NFT的“铸造”过

程中，由于智能合约的存在，每一个在链上生成的

NFT都有自己的特定token ID，并且在智能合约的

执行下可以将该NFT关联到特定地址。在此种情形

下，拥有该特定地址私钥的用户，在区块链加密技

术的加持下，就可仅通过对该地址实现对其账户内

所有NFT数字作品的控制。之后，若有用户购买该

具有特定token ID的NFT，该NFT就可通过出卖人与

买受人的交易从出卖人的账户地址转移至买受人的

账户地址。而新地址的更新在智能合约的原始设定

之下会自动回传给初始的合约账户，以完成对信

息的持续记录和追踪。当特定的NFT数字作品“铸

造”完成后，该NFT数字藏品就是一个特定化的、

具体的、可被支配的数字财产，并且非同质代币化

的交易模式也使得数字藏品具有唯一标识。在这一

模式下，对NFT数字作品享有权利的权利人所享有

的是对NFT数字作品的自由使用和处分的权利，这

种使用和处分完全是在其自由意思支配下的排他性

的权利，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所有的一切处分

行为都是不可被随意篡改的并且是可追溯的，具有

传统物权所具备的公示效力。故有学者主张NFT数

字作品实质上具有法律上的排他性和可支配性，因

此可以被认定为物权客体。［2］

（2）债权说

此种观点认为NFT数字作品的交易并非是针对

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展开的，承载NFT数字作品

的NFT不同于承载文字或者图画的书本、纸张，因

其交易对象的无形性，决定的其交易的非有体性，

因此NFT数字作品交易并不转让有体物的所有权。

出售人和买受人之间交易的并不是有形的作品而是

存在于区块链上的NFT数据。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

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对出卖人享有基于买卖

合同的债权请求权，有权请求NFT数字作品的铸造

者依据合同履行给付行为。NFT数字作品通过智能

合约生成凭证，交易成功后凭证的拥有者得到购买

权，该凭证即为购买者对“铸造者”享有的债权凭

证，故NFT数字作品的财产权益应被视为一种债权

或者债权凭证。［3］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

出卖人在交易时会把买受人的名字记入智能合约

中，使该购买人成为NFT的权利人，该NFT正是民

法意义上购买人对出卖人的在民法上的性质正是享

有上述债权的凭证。如果出卖人将该数字作品进行

二次买卖，买受人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

违约责任。

（3）网络虚拟财产说 

此种观点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具备财物的一般特

征即具有稀有性、可交换性、可支配性和排他性，

符合网络虚拟财产的特征，只是其形态上具备虚拟

性，但从根本上说完全符合财物的一般特性，因

此，应当作为财物受到民法的保护，NFT数字作品

的持有人对NFT数字作品可以行使所有权人所应当

具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支配的权利。根

据《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五条、一百一十六条、

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结合《民法典》的立法体

系来看，网络虚拟财产系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

“物”，有别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客体

而受到民法的保护。

在上述观点中，NFT数字作品视为物权法意义

上的“物”，民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的内涵是物权

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直接规定，从种类上看，

我国民法上关于物权客体的认定一直坚持“物必有

体”的观念，成为民法意义上物的前提，必须是

有形之物，以此便于区分存在于物之上的权利和义

务，NFT数字作品的出现对传统“物必有体”的观

念形成冲击，存在于网络或者数字空间之中的虚拟

物品难以使用物权法上的所有权规则。从内容上

看，NFT数字作品的铸造和交易等多依赖于智能合

约的设定，难以满足内容法定之要求。据此，NFT

数字作品难以纳入物权客体范畴。

“债权说”更为重视NFT数字作品交易中合同

的重要性，企图从债权的角度为NFT数字作品的法

律属性寻找一席之地。“债权说”仅仅将目光放在

了交易行为本身而忽视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即在购

买者获得NFT数字作品时双方的交易即告完成，此

时，出卖人基于合同的交易义务已经完成，买受人

也不在享有对出卖人的债权。并且，如果采用债权

说，在NFT数字作品受第三人侵害时，债权体系也

无法有效保护购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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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网络虚拟财产说”更切合NFT数

字作品的本质属性。首先，NFT数字作品符合网络

虚拟财产的下列特征：①虚拟性。NFT数字作品不

同于传统的存在于现实空间的财物，其存在于看不

见、摸不着的虚拟空间之中，也正是这一特性使得

存在于区块链上的NFT数字作品区别于图片、书籍

等作品或财物，NFT生成并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

所有关于NFT数字藏品的生成和交易完全依赖区块

链等新兴技术。②稀缺性和可交换性。网络虚拟财

产具备一般财物所应具备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

并且具有财物的稀缺特性。“NFT数字作品基于数

量的天然有限性和区块链节点之间的信任和共识

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交易，具有经济价

值。”③排他性和可支配性。首先，NFT数字作品

的持有人在NFT数字交易平台上对其名下的NFT数

字作品可以依据交易平台以及智能合约行使完全的

排他性占有、使用、收益和使用的权利。其次，

NFT数字作品作为一种网络虚拟财产，因其无形性

的存在，以及只能通过数据表达的特性使NFT数字

作品明显区别于不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传统的

民法权利客体，其表达载体的无形性以及与数据的

不可分离性决定了其应当区别于传统的民法客体受

到保护。

综上，NFT数字作品应属于数字时代下的网络

虚拟财产，具备民法上财物的一般属性。同时，

NFT数字作品作为仅能通过数据表达的一种无形特

殊的“物”，明显不能实现民事主体对传统意义上

有体物的实际占有和支配，NFT数字作品的权利人

对NFT数字作品的行使占有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仅

是对其所有人身份的表征，权利人对NFT数字作品

的支配，也必须依靠区块链等技术支持，因而NFT

数字作品应作为财产性权益由民法加以保护。

3  NFT 数字作品交易的法律定性

“胖虎打疫苗案”作为我国首例NFT侵权案

件，判决一出立刻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NFT数

字作品交易规制路径的争议，一派观点与该案一审

判决观点相同，认为NFT数字作品的交易行为所产

生的效果是数字作品本身所有权的转移，但该NFT

数字作品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产权意义上的作品，

NFT数字作品的交易对象是无形的，一切围绕该数

字作品的交易行为均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的。而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发行权的权利

内容要求著作权人以提供原件或者复制件的行为进

行，因此由于NFT数字作品天然的无形性，NFT数

字作品并不受发行权的控制［4］；也有学者从NFT

数字作品的技术背景出发，着眼于数字作品交易所

产生的具体交易效果，提出NFT是一种非同质化通

证，NFT数字作品在链上的交易过程其实完全符合

传统意义上作品的发行过程，并且在效果上其交易

的后果也直接导致数字作品所有权的转移，这就

“为以发行权规制NFT数字作品交易行为提供了正

当化的理论基础”［5］。上述可见，“将NFT数字作

品的出售行为解释为作品的发行行为的法律障碍在

于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作品载体的转移”［6］。

从民法意义上若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进入

商品流通领域，该作品就兼具商品和作品的双重属

性”［7］，其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从著作权法

意义上讲该有形载体所承载的是作者具有独创性的

表达，是作品。NFT数字作品的本质属性是虚拟财

产，虽不具备有形载体，但其仍然可以基于“类

物”的属性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同时由于其本身所

承载的是作者独创性的表达，NFT数字作品交易的

对象系底层文件为数字化作品本身，NFT是NFT数

字作品的权利凭证，就受让NFT数字作品的用户而

言，其既获得了该份数字作品所呈现的作品内容，

又获得了具有唯一性指向的NFT。技术常变而法理

常在，法律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对NFT

数字作品交易的著作权法定性的探讨不应局限于现

有的法律规定，而应基于法律规定背后的法理及技

术的底层运作逻辑探讨NFT数字作品交易的著作权

法定性。

3.1  NFT 数字作品交易行为不应定性为信息

网络传播行为

NFT数字作品的交易主要涉及铸造、发布，以

及售卖环节，可以明确的是未经许可擅自将他人享

有著作权的作品铸造为NFT数字作品的行为是侵权

行为，所侵犯的是他人对作品所享有的复制权。主

要需要讨论的是发布阶段和售卖阶段，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擅自发布、售卖侵犯的是著作权人的何种

权利。

首先，在数字作品NFT交易的上链发布阶段，

未经作品权利人许可将他人作品在第三方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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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NFT数字作品的形式进行交易，此行为所产生的

直接后果是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借

助交易平台所提供的环境在线浏览、下载该数字作

品，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不特定的个人可接触该数字

作品，侵犯了作品原创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

从发布的目的看，此阶段仅是为实现最终售卖目的

的中间阶段，但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将NFT数字

作品上链发布的目的一定是为了促成后续对NFT数

字作品的交易，而非为了供不特定公众浏览、下载

的，因此，一旦交易完成，购买者获得该NFT数字

作品及权利，则该NFT数字作品便不会再能够被其

他用户通过平台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出

售转让行为所侵犯的发行权吸收上链发布阶段的信

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在单独评价其侵害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行为。

其次，如果NFT数字作品本身处在出售转让阶

段，则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将他人作品以NFT数

字作品的方式进行交易的行为，不会侵犯他人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因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特征是

交互式传播，指向作品无形载体的交互式信息网络

传播行为，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结果并不会

导致作品所有权的转移，此时作品著作权的效力不

受物权的影响。

3.2  NFT 数字作品的交易行为应定性为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发行行为

从发行权的构成要件来看，首先，在平台上

发布并交易NFT数字作品，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

众，符合发行权需面向公众的要件。其次，数字作

品通过NFT 被固定于区块链之上，区块链技术的加

持下NFT数字作品特定具有不可篡改、安全、透明

的特性，每一个被固定于链上的数据块都能链接到

前一个块，能够实现NFT数字作品交易历史的完整

性，因此，NFT数字作品完全具备有形载体所具备

的功能。再次，NFT数字作品的交易实质上是一种

商品交易行为，买受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价

款，出卖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易义务，与传统交

易模式不同的是，NFT数字作品的交易完全是通过

智能合约完成的，智能合约会根据双方的交易行为

自动变更NFT数字作品权利人的信息，形成新的凭

证以达到传统交易中所有权转移的效果。

从NFT数字作品的交易效果上看，由于NFT数

字作品本身受区块链技术的影响，存在不可篡改性

和不可复制性，整体上看，NFT数字作品的铸造类

似于作品印刷，作品印刷后的交易是针对作品出版

物的销售，是对作品复制件的销售，如此，只要是

NFT数字作品在链上的铸造行为是合法行为，则后

续的销售复制件的行为也不应被谴责。因此，《著

作权法》中的发行权在区块链技术及NFT的存在

下，应该对作品的发行权进行扩张解释有助于更为

周延地保护作品著作权。

4  结语

数字时代，NFT及NFT数字作品的出现，颠覆

了传统意义上物必有体的民法和著作权法观念。技

术常变而法理常在，面对快速更迭的技术发展，在

出现法律条文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可以尝试换个角

度，不再局限于法条规定，透过技术的底层逻辑运

用法条背后的深层法理，探索解决路径。NFT数字

作品应视为网络虚拟财产，从其交易环节及技术设

计来看，NFT数字作品的交易行为宜定性为发行行

为而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更有助于对NFT数字作

品著作权的周延保护。当前，元宇宙、区块链市场

空前繁荣与广阔，未来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进步我国

NFT数字作品交易会越来越多，有必要在著作权法

视野下对NFT数字的侵权认定与权益保护开展更为

深入的研究，以期创造更加稳定、安全的数字交易

环境，以法治保障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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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Characterization of NFT Digital Work 
Transa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Meng Hui

School of Law,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intangible characteristics, the information of NFT digital works in the form of binary 

digital code has impacted the traditional standards of “carrier of works” and “copy of works” in the copyright law, 

which affect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trading behavior of NFT digital works. From the viewpoint 

of technical design and operation principle, NFT is the certificat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FT digital works, 

and NFT digital works should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virtual property, and its transaction involves casting, 

publishing, selling, etc.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virtual property of NFT digital works and the non-

replicability of NFT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the transaction 

of NFT digital works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issuance of the act.

Key words: NFT; Digital works; Distribution right; Right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networks


